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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展健康”）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控股”）

函告，获悉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财富”）签

署了《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将其通过北京凯世富乐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世富乐”）-凯世富乐稳健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稳健 9 号”）持有的本公司 45,603,891 股股票的收益权转让给兴业

财富，同时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签署了《股票质押合同》，约定将其通过凯世富

乐-稳健 9 号持有的本公司 45,603,891 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财富，具体情况如下： 

一、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签订的《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主要内

容： 

 1、合同双方  

甲方（转让方）：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湧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33 号美林花园 5 号楼 

乙方（受让方）：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卓新章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2250 号 2 幢三层 370 号 

鉴于甲方与凯世富乐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签署了稳健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甲方共认购了 453,399,446.60 份基金份额，并通过稳健 9 号参与德



展健康定向增发，合计持有 45,603,891 股德展健康股票。现甲方将其持有的稳健

9 号项下 100%基金份额的收益权转让给乙方并承诺按本合同约定回购所转让的

基金份额收益权。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

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就上述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相关事宜，经友好协

商，达成本合同，以资遵照执行。 

2、转让标的：甲方持有的【稳健 9 号】100%基金份额，共计 453,399,446.60

份（以下简称“标的基金份额”）的收益权（以下简称“标的基金份额收益权”），

标的基金份额对应的基金份额认购款项为 453,399,446.60 元，并通过稳健 9 号合

计持有 45,603,891 股德展健康股票。 

3、标的基金份额收益权：基金份额收益权指标的基金份额所形成的一切财

产性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权利： 

（1）获得标的基金份额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的权利； 

（2）获得因持有标的基金份额而取得的分红等的权利； 

（3）获得标的基金份额产生的其他收入的权利； 

（4）标的基金份额所在的【稳健 9 号】清算时获得分配的剩余财产的权利。 

其中，基于标的基金份额收益权项下各项权利所获得的标的基金份额卖出收

入、分红、清算所获剩余财产等资金款项统称为“基金份额收益权回款”。 

4、回购日/转让终止日：甲方应于乙方支付本协议项下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

价款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之日向乙方回购全部标的基金份额收益权，并支付本合

同约定的回购价款，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之后，可延长回购日/转让终止日，同

时甲方相应推迟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的时间。 

5、为确保甲方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甲乙双方及其他相关方应另行签订

《基金份额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等相关合同。如甲方未按本合同规定

履行按时足额支付回购溢价款义务的，则乙方有权按照其与甲方及凯世富乐三方

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的约定处置已质押的股票。 



6、标的基金份额收益权的管理：甲方保证依法拥有标的基金份额，未对标

的基金份额设置质押或任何权利负担（甲乙双方为本合同履行之目的签订的《基

金份额质押合同》项下创设的基金份额质押担保除外）或已向第三方以相同方式

转让收益权，标的基金份额没有任何权利瑕疵。甲方保证在本合同存续期间，不

得再将标的基金份额或标的基金份额收益权向任何其他主体转让或设置质押及

其他权利负担。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不会损害任何第三人利益，也不会有任何

第三人提出涉及本合同的任何权利主张或异议。甲方保证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为

标的基金份额的唯一基金份额收益权人。 

7、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合同各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成，则应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

则为准，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

担。 

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除各方有争议正在进行诉讼或仲裁的事项以外，各方

应继续履行其他部分的义务。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 

期限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美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是 45,603,8

91 

24 月 兴业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3.05% 融资 

鉴于股份质押合同已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签署后生效，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

及回购合同的初始交易日：2017 年 5 月 19 日，到期购回日：2019 年 5 月 18 日。

由于相关股份质押手续仍未办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美林控股实际持有公司 490,890,305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 32.85%；此次股份质押后，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415,003,00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7.77%。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美林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与兴业财富《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

合同》和《股票质押合同》是基于美林控股的融资需求，美林控股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美林控股除本次质押的基金份额收益权外，依法享有

该标的基金持有的德展健康股份的其他股东权利；本次质押股票不存在平仓风

险，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美林控股的告知函。 

2、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签订的《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 

3、美林控股与兴业财富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基金份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2 日 




